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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13年評字第 4575號】 

申  請  人 

代  理  人 

○○○ 

○○○ 

住詳卷 

住詳卷 

相  對  人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設詳卷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之爭議事件，經本中心第五屆評議委員會民國 113年 12月 27

日第 23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申請人前透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及本中

心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申請人不服申訴結果，向本中心提出評議申請，

本中心於民國（下同）113年 10月 28日收文，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請求相對人給付申請人新臺幣(下同) 37,800元。 

(二) 陳述： 

1. 申請人於 106年 7月 17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相對人投

保保單號碼第○○○720號保險契約，並附加○○○醫療健康保險附

約（○○○，下稱系爭附約）。 

2. 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至同年月 15 日赴童綜合

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住院(下稱系爭住院)，

並接受達文西子宮肌瘤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經醫師建議下，申

請人因此使用「Cellular Matrix A-CP-HA Kit (利奇細胞基質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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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射液）」(下稱系爭藥品)，加速傷口癒合

對於申請人狀態會比較好。 

3. 系爭藥品為系爭住院實際上使用，且為醫師指示用藥，並超過全民健

保費用，試問相對人難以認定的標準為何? 

4. 申請人本身並非專業醫療人員，所以絕對是聽從醫院與醫師建議，與

相對人保險理賠人員協商，相對人認為是不需要用到，以及認為醫學

名詞有含關節注射液是適用骨頭方面所以不用賠，相對人理賠人員

是專業醫療人員嗎?僅憑相對人認為或是解讀就可以罔顧保戶權益。 

5. 另外附上茂盛醫院生殖醫學中心網頁內容，在子宮腔內打入高濃度

血小板(PRP)，以促進細胞再生，試問系爭藥品僅適應症為關節疾患

嗎? 

（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及補正） 

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至同年月 15 日赴童綜合

醫院接受系爭住院，並施行系爭手術，相對人業已依約給付各項醫療

保險金 238,999元（含延滯息）整在案。 

2. 申請人現主張相對人短付系爭住院期間所購買之系爭藥品費用計

37,800元，主張相對人應補給付差額之手術費用保險金 37,800元，

先予敘明。 

3. 經審視申請人所附童綜合醫院自費費用明細表記載，申請人系爭住

院期間自費購買系爭藥品，按一般醫學常規，其適應症為關節疾患，

參酌診斷證明書內容記載，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接受系爭手術，實難認

定系爭藥品之治療屬醫療必要行為，亦非常規醫療之「醫師指示用

藥」。 

（詳相對人陳述意見書）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 申請人於 106年 7月 17日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向相對人投保

保單號碼第○○○720號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 

(二) 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至同年月 15 日赴童綜合醫

院接受系爭住院，並施行系爭手術。 

(三) 相對人已給付申請人系爭附約相關醫療保險金共計 238,999元。 

五、本件爭點： 

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住院自費購買之系爭藥品 37,800元，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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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六、判斷理由： 

(一) 按系爭附約條款第 4條【保險範圍】、第 11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之給付】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

傷害住院診療或接受手術治療時，本公司按事故發生時之投保計劃別，

依照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被保險人因第四條之約定而以全民

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時，或急診就醫有實際暫留情形且

醫院已收取暫留床費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或急診期間內所發生，

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用核付『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但同一次住院給

付金額不超過依投保計劃別對應附表所列之『住院醫療費用限額』：…

二、醫師指示用藥。…十三、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

但不包括超等住院之病房費差額、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費及護理費。」 

(二) 次按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

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

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1685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保險制度最大功能

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

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

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

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

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

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

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

保險制度之本旨。據此，申請人接受之治療須符合醫理，以符合保險為

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如申請人接受不符合一般醫療

常規之治療，且已有侵害或轉嫁不當風險予危險共同團體之虞，從而，

應認被保險人所接受之治療，是否有治療必要性，非不得加以審究。 

(三) 經查，本件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於 113 年 6 月 11 日至同年月 15 日

赴童綜合醫院接受系爭住院，並施行系爭手術，此為兩造間所不爭執。

兩造間現因申請人於系爭住院期間自費購買系爭藥品是否符合系爭附

約條款約定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範疇及前揭自費項目是否有必要

性有所爭執。是本件應首查者，即為申請人系爭住院自費使用之系爭

藥品是否屬於系爭附約第 11 條約定之「醫師指示用藥」?又系爭住院

或系爭手術使用系爭藥品是否有必要性? 

(四) 就前揭爭點，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意見，略以：申請人因「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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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瘤」於 113年 6月 11日至同年月 15日赴童綜合醫院接受系爭住院，

並接受系爭手術。申請人自費施打系爭藥品，依現有狀況，為申請人選

擇性自費（self-pay）使用與施打藥品與治療所使用之注射液，無法認

定屬於系爭附約第 11條約定之「醫師指示用藥」。因此，申請人於系

爭住院使用系爭藥品為其自費選擇性使用與施打，並非醫療上之需要，

無法認定符合醫療常規。 

(五) 依此，觀卷附資料及上開醫療顧問專業意見，申請人因「子宮肌瘤」於 

113年 6月 11日至同年月 15日赴童綜合醫院接受系爭住院，並施行系

爭手術，其於系爭住院自費使用之「Cellular Matrix A-CP-HA Kit (利

奇細胞基質艾奇沛血球細胞分離組（關節注射液）」(即系爭藥品)，屬

於申請人自費選擇使用，並無醫療上之需要，與一般醫療常規有所不

符，自不屬系爭附約條款第 11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給付範圍，是

以，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系爭住院自費購買之系爭藥品 37,800 元，

洵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37,800元，本中心尚難為有利申請

人之認定。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2  月  2 7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

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